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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199 证券简称：久日新材 公告编号：2026-022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

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交易简要内容：公司参与设立的天津海河博弘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合伙企业、海河博弘基金）分别于 2025 年第二、三、

四季度及 2026 年第一季度通过减持山东凯盛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

盛新材）股票、内蒙古宏远天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远天呈）并购退

出及相关项目分红等方式，向投资人分配了9,859.73万元，其中股息分红144.01

万元，投资返还 9,715.72 万元。按照海河博弘基金注册地的税务主管部门及市

场监督管理机构要求，以及根据合伙协议对分配资金性质的约定，需对投资返还

部分金额进行减资处理，即海河博弘基金的认缴出资额由 13,478.20 万元扣减

9,715.72 万元后变更为 3,762.48 万元，各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等比例减资。本

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对海河博弘基金的认缴出资额将由 2,668.68 万元减少至

744.97 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不变，仍为 19.80%。

同时，鉴于海河博弘基金存续期将于 2026 年 8 月 25 日届满，为保证基金各

投资人的利益，将基金潜在收益最大化，计划将海河博弘基金存续期延长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 海河博弘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一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瑞兴投资）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瑞兴投资 40.00%股权，并委派副总

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担任瑞兴投资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

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瑞兴投资为公司关联方，本次基金减资事项构成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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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

 本次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 本次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

 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及其他相关程序：本次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

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

业协会办理相应变更登记手续。

 相关风险提示：公司与其他合伙人尚未就本次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

项签署相关协议，尚未在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变更登记，待变更后还需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履行登记备案程序，本事项实施过程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于 2019 年 7

月 22 日召开 2019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拟参与认购天津

海河博弘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出资份额的议案》，同意公

司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认购海河博弘基金的出资份额，海河博弘基金计划总规模

为 50,000.00 万元，公司认缴出资额不超过人民币 9,900.00 万元（含 9,900.00

万元），拟占总认缴资本的 19.80%。

公司于 2023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并于 2023 年

4 月 7 日召开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关于减少对天津海

河博弘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认缴出资额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综合考虑海河博弘基金份额司法拍卖、变更等客观情况变化，同意公司减

少对海河博弘基金的认缴出资额 6,930.00 万元，即公司认缴出资额由 9,900.00

万元变更为 2,970.00 万元。海河博弘基金的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对尚未缴纳的

认缴出资额不再实缴，认缴出资额减少后，海河博弘基金的总规模变更为

15,000.00 万元，公司在海河博弘基金所占的份额比例不变，仍为 19.80%。

公司于 2025 年 5 月 27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

于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海河博弘基金对部分退出金额

1,521.80 万元进行减资处理，即海河博弘基金的认缴出资额由 15,000.00 万元

扣减 1,521.80 万元后变更为 13,478.20 万元，各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等比例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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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公司对海河博弘基金的认缴出资额由 2,970.00 万元减少至 2,668.68 万元，

认缴出资比例不变，仍为 19.80%。

海河博弘基金分别于 2025 年第二、三、四季度及 2026 年第一季度通过减持

凯盛新材股票、宏远天呈并购退出及相关项目分红等方式，向投资人分配了

9,859.73 万元，其中股息分红 144.01 万元，投资返还 9,715.72 万元。按照海

河博弘基金注册地的税务主管部门及市场监督管理机构要求，以及根据合伙协议

对分配资金性质的约定，需对投资返还部分金额进行减资处理，即海河博弘基金

的认缴出资额由 13,478.20 万元扣减 9,715.72 万元后变更为 3,762.48 万元，各

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等比例减资。本次减资完成后，公司对海河博弘基金的认缴

出资额将由2,668.68 万元减少至 744.97万元，认缴出资比例不变，仍为 19.80%。

同时，鉴于海河博弘基金存续期将于 2026 年 8 月 25 日届满，为保证基金各

投资人的利益，将基金潜在收益最大化，计划将海河博弘基金存续期延长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本次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海河博弘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一瑞兴投资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瑞

兴投资 40.00%股权，并委派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担任瑞兴投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瑞兴投资为公司关

联方，本次基金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不含本次关联交易），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

人之间的关联交易金额未达到人民币 3,000.00 万元以上，且未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总资产或市值 1.00%以上。因此本次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

续期事项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二、关联人基本情况

（一）关联关系说明

海河博弘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之一瑞兴投资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瑞

兴投资 40.00%股权，并委派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担任瑞兴投资董事，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瑞兴投资为公司关

联方，本次基金减资事项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人情况说明

企业名称：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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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毕国栋

注册资本：3,000.000000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8 日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进道东辰翔大厦 2号

楼 404-A01、A03、A05、A07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华苑新技术产业园区梓苑路 6号 B座 611

经营范围：投资管理；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毕国栋持股 53.33%，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40.00%，

马树旺持股 6.67%。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元） 26,064,985.66

净资产（元） 23,740,529.34

2025 年度

营业收入（元） 1,856,848.06

净利润（元） 2,485,114.31

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瑞兴投资为公司参股公司，公司持有瑞兴投

资 40.00%股权，并委派副总裁、董事会秘书郝蕾先生担任瑞兴投资董事，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的相关规定，瑞兴投资为公司关联方。

瑞兴投资现同时担任公司参与设立的海河博弘基金、天津市瑞武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和天津市瑞武贰号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除前述关系外，瑞兴投资与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基金减资标的为公司减少对海河博弘基金的认缴出资额所对应的份额。

（二）海河博弘基金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天津海河博弘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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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事务合伙人：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3,478.199691 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8 年 6 月 28 日

住所：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进道 88 号商务中心

8楼 8116 室

主要办公地点：天津市南开区水上公园东路宁汇大厦 A座 311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创业投资；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是否为失信被执行人：否

本次减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合伙人名称或姓名

减资前 减资后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认缴出资额

（万元）

认缴出资

比例

普通合伙人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2,695.64 20.00% 752.50 20.00%

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350.43 2.60% 97.82 2.60%

有限合伙人

天津海河红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4,043.46 30.00% 1,128.74 30.00%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668.68 19.80% 744.97 19.80%

天津津诚金石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1,819.56 13.50% 507.94 13.50%

天津盛鑫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1,347.82 10.00% 376.25 10.00%

阳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350.43 2.60% 97.82 2.60%

天津市国鑫一号产业发展母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202.17 1.50% 56.44 1.50%

合计 13,478.20 100.00% 3,762.48 100.00%

注：上表中合计数尾差系四舍五入所致。

权属状况说明：本次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的情

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

他情况。

海河博弘基金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2026 年 3 月 31 日

（未经审计）

2025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资产总额（元） 241,541,301.26 277,561,663.79

负债总额（元） 9,841.25 2,081,597.48

资产净额（元） 241,531,460.01 275,480,066.31

2026 年 1-3 月 2025 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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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经审计） （经审计）

营业收入（元） -7,087,766.52 51,595,051.99

净利润（元） -7,107,880.50 51,103,644.35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元） -7,107,880.50 51,103,644.35

注：海河博弘基金 2025 年度的主要财务数据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26 年 1-3 月的主要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关联交易的定价情况

本次交易的各方遵循公平、公正、公允原则，经各方协商一致，各合伙人按

照出资比例等比例减资，减资后各合伙人出资比例不变。本次交易不存在损害公

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主

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五、关联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其他合伙人尚未就本次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签署相关协议，最

终的协议内容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和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核准备案的内容

为准。

（一）各方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减资 97,157,166.41 元，并同意各方按照实

际收到的分配款项，以及在本合伙企业持有份额的比例，减少在本合伙企业中的

认缴出资，具体比例如下：

单位：元

出资人名称 减资金额 原认缴出资 减资后认缴出资 比例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19,237,118.96 26,686,835.39 7,449,716.43 19.80%

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431,433.25 26,956,399.38 7,524,966.13 20.00%

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526,086.33 3,504,331.92 978,245.59 2.60%

天津海河红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9,147,149.92 40,434,599.07 11,287,449.15 30.00%

天津盛鑫融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9,715,716.65 13,478,199.69 3,762,483.04 10.00%

天津津诚金石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13,116,217.47 18,195,569.59 5,079,352.12 13.50%

阳谷财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
2,526,086.33 3,504,331.92 978,245.59 2.60%

天津市国鑫一号产业发

展母基金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1,457,357.50 2,021,729.95 564,372.45 1.50%

总计 97,157,166.41 134,781,996.91 37,624,830.5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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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改《天津海河博弘新材料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

协议》（简称“《合伙协议》”）附件一，原约定为：

合伙人名称

或姓名
住所 证件名称及编号

认缴出资额

（元）

认缴

出资

比例

普通合伙人

博正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6 号
国投办公大楼 321 室

91440300565744525E 26,956,399.38 20%

天津瑞兴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进
道 东 辰 翔 大 厦 2 号 楼

404-A01、A03、A05、A07

91120113MA06CNNQXG 3,504,331.92 2.6%

有限合伙人

天津海河红
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
务区）旷世国际大厦 1 栋
1509-150

91120118MA0699CE7C 40,434,599.07 30%

天津津诚金
石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
务区）新华路 3678 号宝风

大厦 18 层 1840-79

91120118MA06AQDE50 18,195,569.59 13.5%

天津市国鑫

一号产业发
展母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25 号津融天地 11 号楼
315 室

91120103MA82HKT99J 2,021,729.95 1.5%

天津久日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双辰中路 22

号
91120000700593433D 26,686,835.39 19.8%

天津盛鑫融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

济技术开发区（辰寰大厦
5735 室）

91120113MA05JEWX7M 13,478,199.69 10%

阳谷财通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侨润
办事处谷山北路 76 号

91371521MA3QUFDDXA 3,504,331.92 2.6%

修改为：

合伙人名称

或姓名
住所 证件名称及编号

认缴出资额

（元）

认缴

出资

比例

普通合伙人

博正资本投

资有限公司

天津市河西区友谊路 6 号

国投办公大楼 321 室
91440300565744525E 7,524,966.13 20%

天津瑞兴投

资管理有限
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

济技术开发区高端园永进
道 东 辰 翔 大 厦 2 号 楼
404-A01、A03、A05、A07

91120113MA06CNNQXG 978,245.59 2.6%

有限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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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海河红

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
务区）旷世国际大厦 1 栋
1509-150

91120118MA0699CE7C 11,287,449.15 30%

天津津诚金
石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

天津自贸试验区（中心商
务区）新华路 3678 号宝风

大厦 18 层 1840-79

91120118MA06AQDE50 5,079,352.12 13.5%

天津市国鑫
一号产业发

展母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325 号津融天地 11 号楼
315 室

91120103MA82HKT99J 564,372.45 1.5%

天津久日新
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

天津市北辰区双辰中路 22
号

91120000700593433D 7,449,716.43 19.8%

天津盛鑫融
创业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
合伙）

天津市北辰区天津北辰经

济技术开发区（辰寰大厦
5735 室）

91120113MA05JEWX7M 3,762,483.04 10%

阳谷财通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山东省聊城市阳谷县侨润
办事处谷山北路 76 号

91371521MA3QUFDDXA 978,245.59 2.6%

（三）各方一致同意本合伙企业存续期延长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四）修改《合伙协议》第 2.7.1 条，原约定为：“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为

柒（7）年，自附件一列明的除天津瑞兴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外的其他有限合伙

人入伙本合伙企业、并就此次入伙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工商部门颁发营业执照之

日（简称“完成入伙之日”，下同）起计算。”

修改为：“本合伙企业合伙期限自 2019 年 8 月 26 日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

（五）修改《合伙协议》第 2.7.2 条，原约定为：“合伙企业投资期为完成

入伙之日起第壹（1）至第叁（3）年；合伙企业退出期为完成入伙之日起第肆（4）

至第伍（5）年；完成入伙之日起第陆（6）年至第柒（7）年为延长期，延长期

内不得开展除现金管理之外的项目投资工作。合伙期限内，如合伙企业的投资期

延长的，则合伙企业的退出期起算日应自投资期届满日的次日起算，并做相应顺

延。”

修改为：“合伙企业投资期为 2019 年 8 月 26 日起第壹（1）至第叁（3）年；

合伙企业退出期为 2019 年 8 月 26 日起第肆（4）至第伍（5）年；2019 年 8 月

26 日起第（6）年至 2028 年 12 月 31 日为延长期，延长期内不得开展除现金管

理之外的项目投资工作。合伙期限内，如合伙企业的投资期延长的，则合伙企业

的退出期起算日应自投资期届满日的次日起算，并做相应顺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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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修改《合伙协议》第 4.4.1 条，原约定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最

低限额为人民币壹佰万（1000000）元。超过部分的出资以人民币壹佰（100）万

元为单位向上累加。”

修改为：“有限合伙人认缴出资额最低限额为人民币壹佰万（1000000）元。

超过部分的出资以人民币壹佰（100）万元为单位向上累加，但合伙企业通过减

资方式向各合伙人分配资金导致出资额少于前述约定的情形除外。”

（七）本补充协议自各方加盖公章并经法定代表人或执行事务合伙人或授权

代表签字或盖章，并由博正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在基金业协会完成相关备案手续之

日起生效。本协议生效后如需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各方同意予以配合。

六、关联交易的必要性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基金减资有利于优化基金的资本结构，更好地维护基金全体合伙人的权

益，有利于增强公司的资金流动性；延长基金存续期是基于对行业市场环境和投

资项目情况的综合研判，未改变公司原有权益，符合基金实际运行情况及发展规

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基金减资后，公

司在海河博弘基金所占的份额比例不变，不会影响《合伙协议》主要条款的履行，

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经营成果、主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七、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表决情况

2026 年 6 月 5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参与

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9票同意、0

票反对、0票弃权。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天津久日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的规定，该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

东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2026 年 5 月 30 日，公司召开 2026 年第二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会议审议

了《关于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该议案获

得全体独立董事一致认可，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并发表如下独立

意见：

经核查，我们认为：本次公司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事项符

合基金实际运行情况及发展规划，公司关联交易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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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

同意本次公司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暨关联交易事项，并将该议

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三）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意见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本次公司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

期是基于对行业市场环境和投资项目情况的综合研判，将有利于优化基金的资本

结构，符合基金实际运行情况及发展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

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同意公司本次参与设立的投资基金减资、延长存续期暨

关联交易事项。

特此公告。

天津久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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